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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受理民間申請公辦都市更新專案計畫 

桃園市政府 113.9.27府都住更字第 1130257277號公告發布 

桃園市政府 114.3.3府都住更字第 1140048545 號公告修正發布 

桃園市政府 114.7.22府都住更字第 1140202758號公告修正發布 

桃園市政府 114.12.22 府都住更字第 1140364658號公告修正發布 

 

壹、辦理源起及目的 

  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廣闊，部分老舊社區建物寙陋、巷弄狹窄且缺

乏公共設施，影響居住安全，且多數重建條件不佳，房價較低，亦無民間機

構投入整合，使其都市更新推動困難，期透過「桃園市受理民間申請公辦都

更專案計畫」，積極協助民間都市更新。 

  為提升居住環境品質及居住安全，分為兩個層次協助欲申請公辦都更

之所有權人，凡屬本府建築管理處列管「危險建築物標的清冊」之建築物(以

下簡稱危險建築物)，由社區自主整合意願逾 50%後提出申請；非前述列管

建築物之社區(以下簡稱一般街廓)自主整合意願逾 75%後提出申請，本府將

引進民間技術團隊辦理方案評估、財務試算及建築量體規劃，如通過方案初

評階段，經市府同意啟動公辦都更，將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2 條、第 21 條

規定辦理，公開徵求實施者或出資者，透過引進民間技術及資金投入，協助

老舊社區重建，推動後續都市更新事業。 

貳、辦理機關 

主管機關：桃園市政府 

執行機關：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

參、辦理依據 

依都市更新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肆、計畫期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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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專案計畫每年度受理期間由本府另行公告之。 

二、受理期間如下： 

(一)危險建築物：自公告受理日起至該年度 10月 31日止，列管有案

之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為最優先受理標的。 

(二)一般街廓：第一梯次自公告受理日起至該年度 5 月 31 日止，第

二梯次自該年度 6月 1日起至 10月 31日止，兩梯次截止受理後

將由本府住宅發展處分別召開資格審查會議，並於各梯次擇定 1

件辦理。 

伍、實施方式 

位於桃園市都市計畫範圍內，由本府受理民間申請公辦都更，將進行方案

評估與意願調查，評估過程包含協助範圍內所有權人了解都市更新建築量

體、財務試算草案，經所有權人達同意比率門檻後，再由本府依都市更新

條例第 12條、第 21條規定辦理招商作業，作業流程詳附件一。 

陸、申請辦法 

一、申請資格 

(一)申請基地應符合「桃園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」。 

(二)申請類別(擇一)： 

1.屬本府建築管理處列管「危險建築物標的清冊」之建築物： 

(1) 列管有案之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。 

(2) 符合「都市更新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

認定辦法」第三條規定（ID₁小於 0.35、ID₂小於 0.35）之合

法建築物。 

(3) 列管有案之老舊危險複合用途建築物。 

(4) 震損列管之紅單建築物。 

2.其餘都市計畫地區之合法建築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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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

計算，以申請日前 3個月內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為準。 

(四)為避免中央補助及本專案計畫重複投入公共資源造成浪費，應

擇一申請。 

(五)所有權人未與申請範圍內辦理更新開發整合中之民間建設公司、

建築經理、開發公司等潛在實施者簽訂同意書或協議書，但危險

建築物不在此限。 

二、申請方式 

(一)申請基地範圍內所有權人自行整合意願，符合前開申請資格後，

由其中 1名所有權人(以下簡稱申請人)檢具申請書表(附件二)等

文件，向本府住宅發展處提出申請。如檢具文件不符規定或文件

缺漏，申請人得辦理補件。  

(二)如申請基地非屬更新地區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條、第 7條規定，

於招商前，屬危險建築物者，由市府迅行劃定都市更新地區；屬

一般街廓者，由市府優先劃定都市更新地區。 

柒、作業流程 

本專案計畫分為受理申請、方案初評、招商及規劃審議等四階段。 

一、第一階段：受理申請 

 (一)辦理方式： 

    由申請人代表於受理期間向本府住宅發展處提出申請，本

府住宅發展處將依本專案計畫「肆、計畫期程」辦理，符合資格

者將進入第二階段工作。 

 (二)同意比率(附件三)： 

1.危險建築物：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或

門牌戶數簽署都市更新意願書逾 50%。  

2.一般街廓：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或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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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戶數簽署都市更新意願書逾 75%。 

二、第二階段：方案初評 

(一)辦理方式： 

    本府住宅發展處委託民間技術團隊，協助符合第一階段資

格者進行方案初評及辦理方案說明會(以辦理 3 次說明會為上

限)，向所有權人說明建築量體及財務試算草案，及辦理第二階

段同意調查，達本階段同意比率門檻，即進入第三階段作業。 

(二)同意比率(附件四)： 

1.危險建築物：經本府住宅發展處通知日起 3個月內，範圍內私

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、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

物面積同意比率皆逾 75%。  

2.一般街廓：經本府住宅發展處通知日起 3個月內，範圍內私有

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、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物

面積同意比率皆逾 80%。 

  (三)倘第二階段同意調查結果逾限仍未達本階段門檻，將函知所有

權人不續行本專案計畫，並將相關資訊發布於本府住宅發展處

網站。 

三、第三階段：招商 

    符合第二階段資格者，由本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2條、第 21條

規定辦理，啟動徵求實施者或出資者作業，倘若經招商 2次未徵得實

施者或出資者，將函知所有權人招商結果及不續行本專案計畫，並將

相關資訊發布於本府住宅發展處網站。 

四、第四階段：規劃審議 

    公辦都更招商成功後，將與實施者簽約或由實施者與出資者簽約，

並由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、報核、審

議、核定及後續重建等相關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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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其他應遵行事項 

一、為妥善運用公共資源、避免重複投入，各階段同意調查如同意比率未

逾該階段門檻，將函知所有權人不續行本專案計畫，且同範圍 5年內

不得再申請本專案計畫。 

二、各階段規劃草案與說明會內容均屬參考之用，後續仍須依都市更新事

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審議結果為準。 

三、所有權人應積極參與各階段說明會、意願書及同意調查，且申請人應

善盡溝通義務，主動向申請基地內及周邊所有權人說明案件進度等事

宜。 

四、本府得依實際推動需要調整更新單元範圍。 

五、如有未盡事宜，本府得另行補充之。 


